
一、依據:

海外臺灣學校115學年度教師甄選聯合簡章

「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辦理。

二、甄選類科與名額:

學校

學制

幼兒園

越 南

胡志明市

臺灣學校

馬來西亞

吉隆坡

臺灣學校

印尼 印尼

泗水 雅加達

無 無 1名

臺灣學校 臺灣學校

無

名。
小學部

1. 英語科正式 1

2. 一般科正式 1

名。

小學部導師(不限

科別)1名
1名(普通科)

小學部教師3

名,備取2名。

1. 化學科1名

1. 中學國文科正

式1名。

中學部
2. 數學科代理1

名。

3. 中小學專輔教

師正式1名。

2. 物理科1名

3. 英文科1名

4. 國文科1名

5. 社會領域(歷

史科、地理科、

公民與社會科)

擇優1名(需兼

行政組長)

1. 教務主任1名。

2. 高中數學1名。

3. 高中生物1名。

4. 中小學輔導教師1
名。

1. 中學部主任1

名,不限科

目。

2. 中學部物理科

教師1名。

3. 中學部數學科

1名。

三、報名資格:

學校 條件

越南

胡志明市

臺灣學校

馬來西亞

吉隆坡

臺灣學校

(一)基本條件:

1. 具中華民國國籍。

2. 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33條或教師法第14條各款情事之
一者不得報名,且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倘報名時

未發現,於聘用後仍應予以解聘。

3. 凡持國外學歷報考者,應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

內容規定,備妥經駐外單位認證完整文件始得報名。

(二)資格條件:

1. 大學以上畢業且具有報考該類科合格教師證。

2. 配合越南官方工作簽證申請規定,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科系(系所)及

合格教師證書科別,應與本次教師甄選科目相關。

3. 應提供2年以上越南境外教育相關工作證明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二)領有教育部、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證者。

(三)資格證件(全部以彩色掃瞄成 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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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 尼

泗水

臺灣學校

1. 教師甄選報名表及個人簡歷(如附件一)

2. 身分證

3. 畢業證書(中、英文版彩色影本及彩色掃描電子檔);持國外學歷證

明者,另須檢附經公證之畢業證書中文譯本
4. 該科合格教師證書(中英文,彩色影印及彩色掃瞄電子檔)

5. 最近3年的考核通知書及服務證明書(報名者須至少有3年以上教

師工作經驗)

6. 護照影印本(有效期2年以上,個人照片資料及持照人簽名之頁面)

7. 相關績優佐證資料

(四)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33條或教師法第14條各款情事之

一者不得報名,倘報名時未發現,於聘用時或任教期間發現,仍應予

解聘。

(一)有志奉獻海外學校教育,具教育熱忱、認同本校教育理念者。

(二)持有各該類科合格教師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三) 曾指導學生參加比賽獲獎或自行參加該學科領域相關比賽獲獎,或教

師本人從事行動研究、撰寫報告,或自編教材、開設教學網頁、分享

教學檔案等,酌予加分。

(四)依印尼政府規定,具工作經驗3年,年滿24歲,不得超過55歲。

(五)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33 條或教師法第14條各款情事之

一者不得報名,倘報名時未發現,於聘用時仍應予解聘。

(六)報名幼兒園有小幼班資歷者尤佳。

(七) 教務主任具有教務主任經驗者尤佳。

(八)本校教師聘任視實際需求需跨階段授課。所有教師均須視學校需要兼

任導師或行政職務,及指導該科教學活動與競賽,不得拒絕。

(一)有志奉獻海外學校教育,具教育熱忱、認同本校教育理念者。

(二)需五年以上之工作經驗且年齡未滿六十歲者(民國55年8月1日以

後出生)。

(三)持有該類科合格教師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印尼

雅加達

臺灣學校

(五)報名中學部主任資格:曾擔任高中主任。

(四)曾指導學生參加比賽獲獎、自行參加該學科領域相關比賽獲獎或教師

本人從事行動研究、撰寫報告,或自編教材、開設教學部落格、分享

教學檔案、CPR 證照…等,酌予加分。

四、報名方式:簡章公告於各校首頁,請逕向各校報名。

學校

越南

胡志明市

臺灣學校

各校 報 名 方 式

(一)截止日期:115年5月15日 12:00,額滿截止,採隨報隨審隨考

方式。

(二)報名方式:採電子郵件報名,將附件報名表中所提1. 甄選報名表、

2. 個人簡歷、3.身分證、4. 中(英)文畢業證書、5. 該科中文合格

教師證書、6. 服務證明書(越南境外相關工作證明)、7. 護照內頁影

本、8. 二吋證件照電子檔、9. 報名甄選科別之非同步教學影片連結

網址,寄到本校承辦人員信箱。逾期、缺件、未完成報名手續者,

恕不受理。

(三)報名所繳交文件經書面審查通過後,將個別通知參加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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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吉隆坡

臺灣學校

印尼

泗水

臺灣學校

印尼

雅加達

臺灣學校

時間。

(四)報名文件:報名甄選科別之非同步教學影片,並提供影片網址(8-10

分鐘)連結、簡歷及資格證件影本(檔案名稱為:你的全名_證件名

稱,如:王小明_報名表、王小明_身分證、王小明_教師證、王小明

_年資證明…)。

(五)前述報名應繳交證件,請掃瞄成 PDF 格式後,於報名期限前,E-

mail 至本校人事室dir-per@tshcmc.edu. vn 信箱俾作聯繫,收件後

3日回覆確認。

(六)文件不齊全或未依本次簡章所附報名格式送件,視為未完成報名,

含報名表與自傳(至多3頁)。

(七)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無教師法第14條、第19條情事及無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規定情事者,始得報考(倘報名

時未發現,於聘用後仍應予以解聘)。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民國1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4時

止,採「隨報隨審隨考」方式辦理。
(二)報名所繳交文件經書面審查通過後,將另行個別通知參加複試之時

間。

(三)一律採通訊報名,請將前項應繳資格證件掃瞄 PDF 電子檔電郵至本

校人事室廖主任信箱:ctshr@cts. edu. my 和 leowbl@cts. edu. my

(2個信箱請全部寄送)。

(一)請填寫應徵報名表(如附件),並將學經歷及教師(保)證件用掃描

方式(以PDF 檔或 JPG 檔),先行Email,以便辦理試務工作。

1. 幼兒園聯絡資訊:幼兒園 sts. yay17@gmail.com

人事室方主任 sts. yay@gmail.com

2. 中小學部聯絡資訊:教務處黃主任: sts.acdm@gmail.com

人事室方主任:sts.yay@gmail.com

(二)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15年5月17日(週日)下午4時止。額滿截

止,採隨報隨審隨考方式。

(三)報名費:免。

(四)甄試通知:資料審查符合資格者,將以E-mail通知,隨即展開甄

試。

(-) 填寫甄選報名表(如附件),教師及學經歷證件以掃描方式(以PDF

檔或 JPG檔),於1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E-mail

至人事室謝組長 wloesana@gmail.com、mi7160@gmail.com(以上信

箱均需寄送,以便試務工作準備)。
(二)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止。

(三)甄試通知及報名費:本校先進行資料審查,符合條件者通知參加甄

試,不合者恕不退件。資料審查符合本校條件者,立即 E-mail 通

知甄試。

(四)聯絡人:謝組長+62-21-4523273 轉 243

五、甄選方式:

學校 各校 甄 選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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